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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民初1388号
浙江八达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八达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八达
置业有限公司、王昌培、张爱多：本院受理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及相关证据。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次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26 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48号

临安兴农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国
鼎文化科技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24号

陆根仙、韩京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山支公司与你们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878号

陈洋：本院受理原告洪玮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10: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952号

丁文仙：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你方支付借款、清偿利息、复息、罚息等。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667号

傅黎巍：本院受理原告余刚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722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070号

杭州江干区全兴堂中医门诊部：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货款、违约金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1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765号

杭州市西湖区电影管理站：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省电子研究所有限公司诉你方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 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753号

杭州市西湖区柯萍小吃店：本院受理原告
童聪聪诉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要求你方解除商铺租赁合同赔偿损失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 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244号

杭州星驰箱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锦
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1244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星驰箱包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锦利
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70730.47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682号

杭州盈彤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志
法诉被告杭州盈彤实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2 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967号

何春欢：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你方支付借款、清偿利息、复息、罚息等。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158号

金桂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诉王家强及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722 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679、1680号

戚邦俭、李清：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2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220号

吴江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华懋贸易有限公司
与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
汽车租车费 18530 元及利息 8513.97 元。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答辩和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8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095号

永康市润雍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伟达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方及永康市桔子网
吧、胡江毅、胡广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2 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193号

浙江喜良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钢：本院受理
杭州小和山服装有限公司诉浙江喜良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王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1019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6 民初 1678
号

郑皓：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康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
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412号

郑红兴：本院受理温州吉路箱包配件有限公
司诉你及杭州星驰箱包有限公司、郑小妹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
浙 0106 民初 10412 号民事判决书。一、杭州星驰
箱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温
州吉路箱包配件有限公司货款 277360 元，支付违
约金 28598.72 元（按每日万分之六计算至 2016 年
11月17日），合计305958.72元，此后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的违约金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
二、郑红兴对上述杭州星驰箱包有限公司应支付
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温州吉路箱
包配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09号

卞思美：本院对原告浙江泰如业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30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95号

任琼、丁卫锋：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29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65号

李鸿：本院对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108 民初 3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85号

福安市博科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重庆
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108 民初 3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03号

倪连松：本院对原告浙江泰如业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30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046号

徐兵妹、余燕君：本院已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诉被告徐兵妹、余燕君、杭州
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 14 时 2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9民特18号

本院于 2017 年 3 月 7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戴玉
兰申请认定财产无主一案。申请人戴玉兰申请
称，胡秀芳（1925.3.16—2016.6.14），原为杭州市萧
山区城厢街道藕湖浜社区居民，系企业退休人
员。2000 年 8 月底，胡秀芳不慎将脚摔断后，由保
姆照顾。2001 年，胡秀芳因患精神疾病，被社区送
至原杭州市萧山区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治病
期间，胡秀芳不放心任何人，便将所有存折和现金
随身带往医院。医生提醒其医院环境复杂，不要
随带贵重物品和现金。申请人戴玉兰退休前系主
管老年工作的社区工作人员，平时与胡秀芳接触
较多，大家建议由其暂为保管胡秀芳的财物。在
征得胡秀芳同意后，由戴玉兰保管其存单及 8000
余元现金，胡秀芳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支付均由
戴玉兰代办。胡秀芳出院后，戴玉兰将费用支付
清单、票据、剩余现金及存单交还给胡秀芳。胡秀
芳退休前从事财务工作，思维清晰，看了戴玉兰提
交给其的账目后非常满意，对戴玉兰产生了信
任。因脚摔断的后遗症，胡秀芳一直不能下床行
走，其后胡秀芳的日常生活安排均由戴玉兰负责，
其存款也一直由戴玉兰保管。2016 年，胡秀芳自
知时日不多，故多次提出将存款赠与戴玉兰，戴玉
兰一直未接受。胡秀芳曾表示，若戴玉兰不肯接
受存款，就把存款捐赠给“希望工程”或慈善组
织。同年 6 月 14 日，胡秀芳因病死亡，戴玉兰协助
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藕湖浜社区为胡秀芳办理
了丧葬事宜，社区也通知胡秀芳的远房亲戚，若有
继承人，希望及时提供相关材料，继承胡秀芳的遗
产。但胡秀芳的远房亲戚一直未提供相关信息，
故胡秀芳的遗产一直无人继承。现胡秀芳的存单
保存在戴玉兰处，因胡秀芳未立下书面遗嘱，戴玉
兰无法完成捐赠工作。故戴玉兰向法院提出申
请，请求认定胡秀芳在银行的存款 223314.16 元为
无主财产。凡认为对该财产具有所有权或者其他
财产权益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
申请认领，并提供具体联系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无人认领的，本院将判决认定该财产无主，收
归国家所有。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序

1

2

债权名称

浙江鑫和新型板材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所在地

杭州萧山

杭州萧山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元)

24768080.5

13000000

利息 (元)

3473231.03

616424.21

债权截止日

2015年8月15日

2015年8月15日

担保情况

保证

保证+抵押

资产状况

停业

停业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浙江鑫和新型板材发展有限公司
和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分别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
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十个工作日。

* 联系人：王英俊 *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 电子邮件：wangyingjun@co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 邮编：310006
*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 举报电话：010-66507825（纪检监察部）0517-87163156（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6月21日

我公司刊登于2017年6月16日《浙江法制报》10版的资产转让处置公
告中，缺少保证人东阳市天染针织有限公司、东阳市港新针织有限公司、
东阳市蓝宝石服饰有限公司、王新浩、骆雪飞、葛世忠、陈萍萍，特此更正。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更正

公告

杭州佳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本局于2016年11月2日向你单位送

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余
人社监罚字[2016]010号），你单位在法定
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本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主席令第49号）第54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催告书之
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1、立即执行本机关《劳动保障监察
行政处罚决定书》（余人社监罚字[2016]
010号）对你单位行政罚款贰万贰仟伍佰
元整（￥22500）的决定。2、按照《缴纳罚
款通知书》（第2016010 号）要求，将罚款
缴纳至本区指定账户。

逾期仍未履行的，本局将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
内有权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
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大街
171 号 3 楼 303 室 ，联 系 电 话 ：
0571-89280830）。

因催告书无法直接送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38条之规定，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
政处罚催告书》（余人社监罚催字[2016]
010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6月21日

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催告书送达公告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70期 投注总额6133128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0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2注

9注

288注

757注

8566注

13836注

88003注

奖金

646505元/注

20523元/注

1282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19日

07 08 18 19 24 27 28

福彩3D 第2017163期

浙江销售2708168元，返奖额436944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19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12629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494元

浙江中奖注数

321

285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0 0 8

奖池累计221.582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19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7163期 投注总额：740582元

01 02 07 12 15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62
4005

奖金

0元
4321元/注
10元/注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0

23

537

15402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985.7376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19日

第2017070期 投注总额：643910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4 6 1 3 9 6 虎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
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7年6月21日

某女孩，2016
年 3 月 28 日 出 生,
2016年4月16日被
发现遗弃在桐庐县
江南镇金茂村某居
民家门口。身穿白
色小毛衫，身裹红

色小花棉被，内附出生日期纸条。

某女孩，2014
年 12 月 21 日 出
生,2014 年 12 月
27 日被发现遗弃
在桐庐县江南镇
珠山村某居民家
门口。身穿红色

婴儿服，内附出生日期纸条。

某 女 孩 ，
2015年1月21日
出生,2015年2月
8 日被发现遗弃
在桐庐县凤川镇
西庄村某居民家
门口。身穿白色

点子衣裤，内附出生日期纸条。


